
信息披露

2023/4/12

星期三

B023

Disclosure

股票简称：全柴动力 股票代码：600218� � �公告编号：临2023-025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0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13日(星期四)至4月1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yaowei107@qq.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3月31日发布公司2022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4月20日下午

15:00-16:00举行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0日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徐玉良先生

财务负责人：刘吉文先生

董事会秘书：徐明余先生

独立董事：刘国城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4月20日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13日(星期四)至4月1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yaowei107@qq.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姚伟

电话：0550-5038289

邮箱：yaowei107@qq.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88091� � � � � �证券简称：上海谊众 公告编号：2023-022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海谊众” ）股东上海凯

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凯宝” ）持有公司股份13,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上述

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2年9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2年9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上海凯宝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174,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公司于2023年1月10日收到上海凯宝出具的 《减持计划实施情况暨减持时间过半告知函》， 截至

2023年1月10日， 上海凯宝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47,64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公司已于2023年1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截至2023年4月11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公司于同日收到上海凯宝出具的《减持计划时间

届满暨减持结果告知函》，公司股东上海凯宝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1,047,6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凯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3,750,000 13% IPO前取得：13,7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上 海 凯

宝 药 业

股 份 有

限公司

1,047,

642

0.99%

2022/10/12

～

2023/4/11

集 中 竞

价交易

88.22 －

101.50

97,271,

564.06

未 完 成 ：2,

126,358股

17,275,

207

12.0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88115� �证券简称：思林杰 公告编号：2023-017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4月20日(星期四)�上午 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4月13日(星期四)� 至04月1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m@smartgiant.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3月31日发布公司2022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04月20日 上午 11:00-12:00举行2022年度业

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

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4月20日 上午 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周茂林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劳仲秀

独立董事：刘桂雄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04月20日 上午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4月13日(星期四)�至04月1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dm@smartgiant.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0-39184660

邮箱：dm@smartgian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86� � � � � � � �证券简称：宇新股份公告编号：2023-054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湖南宇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

函》（审核函〔2023〕12005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将按照上述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容

将通过临时公告方式进行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86� � � � � � � �证券简称：宇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3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装置停产检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生产装置运行及上游企业装置检修情

况，为确保生产装置长效、安全、平稳的运行，按照年度计划，将于2023年4月11日起，对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异辛烷装置进行停产检修，预计检修35天左右；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惠州

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顺酐装置进行停产检修，预计检修15天左右。

本次停产检修计划是根据公司年度计划所进行，对公司全年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00939� � � � � �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3-023

转债代码：110064� � � � � � �转债简称：建工转债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重庆建工” ）所属全资子公司（含

全资孙公司，下同）

●截止2023年3月31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所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56.06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约53.55%， 在经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的年度担保额度内。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上述担保事项均不存在反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截止2023年3月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55.16亿元。

一、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所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2023年3月29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在2023年预计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总额为59.76亿元，该预计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上述担保事项均不存在反担保，担保期限自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次年公司年度担保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前一日止。 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长在前述核定担保额度内，根据具体融资情况决定担保方式、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

文件。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3年1月19日披露的“临2023-005”号公告。

1.因所属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融资，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其提供担保。 截止2023年3月31日，担保余额为

56.06亿元，在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年度担保额度内，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 担 保

方 与 上

市 公 司

关系

金融机构 担保方式

截止2023年3

月31日担保

余额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

1

重庆建工

重庆城建控股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2,500.00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山路

支行

8,000.00

3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包括其任何

分支机构）

16,000.00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14,650.00

5 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 15,000.00

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3,000.00

7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8,000.00

8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

行

25,000.00

9

重庆建工

重庆工业设备

安装集团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10,000.00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5,000.00

1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2,000.00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山路

支行

10,000.00

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12,200.00

1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1,600.00

15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

行

5,000.00

16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二

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连带责任保证

3,500.00

1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

支行

4,000.00

18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 3,000.00

1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00.00

20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九

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2,250.00

2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10,000.00

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杨家坪

支行

7,625.00

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6,000.00

2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7,800.00

25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三

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10,436.30

2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4,999.88

27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3,000.00

2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7,166.00

29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山路支行 5,000.00

3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5,000.00

31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3,375.00

3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9,999.75

33 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 14,000.00

34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四

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3,000.00

35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十

一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2,800.00

3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

支行

3,000.00

37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文化宫支行 3,000.00

38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

行

3,496.00

39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一

市政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2,000.00

4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6,000.00

4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

碚支行

5,000.00

42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建材

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6,000.00

4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5,000.00

4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889.00

45 中国民生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00.00

4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34,994.00

4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5,000.00

48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

行

23,255.75

49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住宅

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分

行

连带责任保证

5,000.00

5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943.50

51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6,999.5

5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3,600.00

5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4,999.50

54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 9,000.00

55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00.00

56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7,999.50

5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5,000.00

58

重庆建工

重庆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

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21,000.00

5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山路

支行

10,000.00

6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5,000.00

6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4,987.76

6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4,999.50

6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7,000.00

64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

支行

22,990.00

65

重庆建工

重庆市水利港

航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连带责任保证

6,000.00

66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北支

行

18,000.00

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路口

支行

5,000.00

68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二

市政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全资孙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4,000.00

69

重庆城建控

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爆破工

程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孙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山路

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4,000.00

7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2,000.00

71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2,000.00

72 重庆建工第二

市政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全资孙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68.70

73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 5,500.00

小计 551,624.64

2.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

1

重庆市水利

港航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水港水

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全资孙

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綦江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9,023.00

小计 9,023.00

合计 560,647.64

2.在2023年度担保计划中，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状况和融资情况统筹安排,在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资产负

债率未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可以从其他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

司只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 截止2023年3月31日，公司只调剂使用了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全资子公司的调剂额度，调剂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2023年计划

担保金额

调剂金额

截止2023年3月

31日调入担保

额度

截止2023年3

月31日担保

余额

本次担保后

可用额度

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2,150.00 102,150.00 102,150.00 0

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8,000.00 7,977.26 75,977.26 75,977.26 0

重庆市水利港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500.00 9,500.00 29,000.00 29,000.00 0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65,000.00 -13,000.00 52,000.00 47,542.00 4,458.00

重庆建工第十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19,000.00 -6,627.26 12,372.74 12,296.00 76.74

合计 271,500.00 0 271,500.00 266,965.26 4,534.74

（二）因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融资，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预计在2023年4-6月为其提供担保金额共计21.46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

上市公司关

系

金融机构 担保方式

2023年4-6月

计划担保金

额

1.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

1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二建

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3,500.00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1,000.00

3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三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854.30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3,207.75

5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3,000.00

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2,834.00

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625.00

8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四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500.00

9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九建

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连带责任保

证

6,000.00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杨

家坪支行

1,750.00

1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8,950.00

1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支

行

2,250.00

13

重庆建工

重庆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全资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

坪坝支行

连带责任保

证

7,000.00

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1,000.00

1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

行

5,000.00

16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住宅建

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5,000.00

1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加州支

行

2,000.00

1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2,056.50

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

山路支行

4,000.00

20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6,000.00

21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 9,000.00

22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

行

3,500.00

23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十一

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

南支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504.00

2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

坪坝支行

3,000.00

25

重庆建工

重庆工业设备安

装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4,000.00

2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5,000.00

2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1,600.00

28

重庆建工

重庆城建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全资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支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0,000.00

29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8,000.00

3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5,100.00

3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13,000.00

32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建材物

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5,000.00

3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

行

21,552.00

3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支

行

3,230.00

35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

南支行

8,040.25

3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4,000.00

3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

10,000.00

38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一市

政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全资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碚支行

连带责任保

证

3,000.00

3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

行

2,000.00

40 重庆建工

重庆市水利港航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重庆两路口

支行

5,000.00

41 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第二市

政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全资孙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

行

连带责任保

证

4,000.00

42

重 庆 城 建

控股 （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 5,500.00

小计 210,553.80

2.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

1

重 庆 市 水

利 港 航 建

设 集 团 有

限公司

重庆市水港水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綦江支行

连带责任保

证

4,000.00

小计 4,000.00

合计 214,553.80

因存在被担保方归还到期借款等情况，2023年4-6月预计可释放担保额度约17.76亿元，故已提供及预计提供

的担保总额不会超过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年度担保额度。 其中，2023年4-6月实际提供担保额

以签订协议为准。

（三）被担保对象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人名

称

注

册

地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

资本

主营

业务

截止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主要

财务指标

截止2022年9月30日的主要财务指

标（未经审计）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

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总

额

负债

总额

净资

产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1

重庆建工第

二建设有限

公司

重

庆

程亮

30,

000

建安

工程

448,

176.0

7

397,

082.6

0

51,

093.4

7

287,

667.06

524.

21

508,

290.16

447,

397.1

9

60,

892.9

7

235,

942.7

2

163.

82

2

重庆建工第

三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重

庆

杨帆

55,

786

建安

工程

886,

971.3

7

696,

702.4

3

190,

268.9

4

1,

038,

799.91

12,

311.

81

1,

008,

845.07

813,

924.3

7

194,

920.7

0

812,

406.9

8

12,

570.

81

3

重庆建工第

四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重

庆

陈迎

庆

10,

000

建安

工程

167,

212.4

6

139,

319.4

4

27,

893.0

2

245,

811.02

5,

108.

27

176,

671.64

148,

299.7

6

28,

371.8

7

140,

796.7

0

2,

126.

83

4

重庆建工第

九建设有限

公司

重

庆

杨光

余

10,

000

建安

工程

340,

281.1

0

298,

702.3

5

41,

578.7

5

330,

820.38

944.

09

318,

605.22

275,

568.3

6

43,

036.8

6

146,

103.0

0

31.8

4

5

重庆建工第

十一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

公司

重

庆

张斌

15,

000

建安

工程

163,

121.2

9

140,

008.4

6

23,

112.8

3

107,

272.32

181.

38

197,

000.51

173,

652.4

7

23,

348.0

4

86,

196.3

1

334.

27

6

重庆工业设

备安装集团

有限公司

重

庆

叶宝

明

30,

000

建安

工程

344,

845.8

9

295,

775.6

1

49,

070.2

8

231,

399.38

224.

51

376,

198.46

324,

958.0

4

51,

240.4

2

200,

962.0

8

1,

580.

64

7

重庆建工第

一市政工程

有限责任公

司

重

庆

程世

龙

23,

000

基建

工程

334,

597.6

6

295,

788.5

9

38,

809.0

7

190,

503.44

1,

875.

60

336,

953.59

296,

458.3

3

40,

495.2

5

172,

547.1

9

1,

616.

12

8

重庆建工住

宅建设有限

公司

重

庆

张纯

洁

56,

170

建安

工程

680,

026.6

4

525,

253.8

9

154,

772.7

5

723,

445.33

11,

241.

69

788,

033.30

625,

593.9

4

162,

439.3

6

565,

491.3

0

7,

844.

36

9

重庆城建控

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重

庆

李广

50,

185

建安

工程

704,

107.9

4

607,

300.1

3

96,

807.8

1

425,

193.91

2,

943.

61

677,

628.30

580,

887.7

1

96,

740.5

9

319,

898.3

7

3,

605.

22

10

重庆交通建

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重

庆

李海

涛

100,

100

基建

工程

630,

783.6

3

543,

301.0

2

87,

482.6

1

470,

055.98

2,

719.

82

622,

566.71

518,

590.6

3

103,

976.0

8

266,

260.8

4

4,

313.

51

11

重庆建工建

材物流有限

公司

重

庆

张兴

礼

15,

000

预拌

砼

281,

126.0

5

229,

550.9

9

51,

575.0

6

204,

460.96

691.

85

261,

079.57

214,

564.2

4

46,

515.3

3

86,

882.7

6

-4,

988.

54

12

重庆市水港

水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

重

庆

付光

川

4,

000

水利

工程

建设

监理、

水资

源开

发

3,

993.2

7

993.2

7

3,

000.0

0

0 0

23,

004.46

10,

004.4

6

13,

000.0

0

- -

13

重庆市水利

港航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重

庆

肖卓

30,

180.3

3

水利

水电

工程

231,

855.3

3

185,

432.3

5

46,

422.9

8

115,

359.85

567.

07

252,

748.96

198,

199.2

7

54,

549.6

9

70,

400.9

7

1,

139.

70

14

重庆建工第

二市政工程

有限责任公

司

重

庆

潘波

10,

000

建安

工程

111,

659.8

6

95,

863.5

3

15,

796.3

3

63,

751.54

390.

95

114,

562.13

98,

180.0

4

16,

382.0

9

53,

625.9

8

304.

01

15

重庆市爆破

工程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重

庆

唐先

泽

12,

000

基建

工程

113,

164.8

1

101,

785.1

0

11,

379.7

2

158,

253.45

852.

22

106,

752.78

95,

547.4

7

11,

205.3

1

93,

497.0

7

646.

91

注：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目前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均不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更好地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保证其生产

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 公司担保计划已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其流程合法合规。

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对其经营

进行有效管理，并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担保余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2023年3月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59.0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约56.43%。 其中，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所属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56.0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约53.55%；对关联方担保的余额为

3.01� 亿元（该关联担保在以前年度发生，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尚在有效期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约2.88%。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71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登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9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4月10日以

书面通知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经全体董事同意，本次会议于2023年4月11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名，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海坤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怀集登月气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月气门” ）向公司关联

方欧洪先借款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借款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

期）（即LPR）计算。 借款期限为1年，总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自资金到账之日起计算。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朱伟彬、欧洪剑回避表决。 根据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批，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文件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文件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授权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在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中，公司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市场化竞

价情况，以“价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时间优先”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 如按照竞价程序簿记建档后确定的发行股数未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70%，授权公

司董事长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可以在不低于发行底价的前提下，对簿记建档形成的发行价格进行

调整，直至满足最终发行股数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70%。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文件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进行调整。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同意《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内容。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做出予以注册决定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发行缴款。

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方式为：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为D，调整后发行价

格为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由董事会根据2022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和相关规定，根

据竞价结果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4,000.00万股（含本数），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由年度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对应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

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则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

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含35名），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

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投资者。 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两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

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将根据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由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与主承销商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协商确定。

6、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797.00万元（含本数），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

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黄龙金矿金沟采区提升系统技术改造项目 3,527.00 2,262.00

2 黄龙金矿充填站技术改造建设工程项目 4,650.00 3,765.00

3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770.00 1,770.00

合计 9,947.00 7,797.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

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金额，

公司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金额等使用

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7、锁定期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

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限

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须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8、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

有。

9、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满后，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10、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为自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相应

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文件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

案（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预案进行调整。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同意《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内容。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方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文件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进行调整。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同意《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内容。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文件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进行调整。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同意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

稿）》的内容。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文件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七、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对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

承诺进行调整。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

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内容。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修订

稿）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文件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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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4月10日以

书面通知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经全体监事同意，本次会议于2023年4月11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磊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怀集登月气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月气门” ）向公司关联

方欧洪先借款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借款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

期）（即LPR）计算。 借款期限为1年，总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自资金到账之日起计算。

本次借款事项系为满足登月气门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

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事项。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授权的议案》

公司本次相关授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的发行实务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事项。

三、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进行调整。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

同意《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内容。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做出予以注册决定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发行缴款。

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方式为：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为D，调整后发行价

格为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由董事会根据2022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和相关规定，根

据竞价结果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4,000.00万股（含本数），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由年度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对应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

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则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

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含35名），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

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投资者。 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两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

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将根据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由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与主承销商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协商确定。

6、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797.00万元（含本数），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

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黄龙金矿金沟采区提升系统技术改造项目 3,527.00 2,262.00

2 黄龙金矿充填站技术改造建设工程项目 4,650.00 3,765.00

3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770.00 1,770.00

合计 9,947.00 7,797.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

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金额，

公司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金额等使用

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7、锁定期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

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限

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须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8、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

有。

9、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满后，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10、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为自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相应

调整。

四、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

案（修订稿）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方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五、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六、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七、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修订

稿）的公告》。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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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为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怀集登月气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月气门” ）向公司关

联方欧洪先借款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借款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

年期）（即LPR）计算。 借款期限为1年，总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首笔借款到账之日

起计算。

2、欧洪先持有公司股份5,366,0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9%，现担任登月气门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欧洪先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欧洪先与张弢同为公司十位一致行动人之一，欧洪先与公司董事欧洪剑为兄弟关系，张弢与公司董事朱伟彬为舅

甥关系，关联董事欧洪剑、朱伟彬回避表决。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同意，且公

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则规定，本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批，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姓名：欧洪先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41224196511******

住所：广东省怀集县怀城镇城东山城居委会工业大道******

欧洪先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5,366,0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9%。

同时欧洪先还担任登月气门董事职务。

欧洪先与张弢、李盘生、罗天友、吴素叶、陈潮汉、莫桥彩、欧少兰、黄启、邓剑雄共十位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24,727,4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92%。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为登月气门向欧洪先借款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目的用于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借款

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即LPR）计算。借款期限为1年，总额度范

围内可循环使用，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首笔借款到账之日起计算。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用于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体现了公司股东欧洪先对公司的支持，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3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怀集登月气门有限公司向公司关联方欧洪先借款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

币，属于关联交易，目的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借款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一年期）（即LPR）计算，定价公允，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2、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怀集登月气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月气门” ）向公司关联方欧洪先借

款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属于关联交易，目的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即LPR）计算，定价公允，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登月气门向关联方欧洪先借款的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我们同意该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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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与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

案》。《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预案修订稿” ）及相关公告详见公

司同期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该预案修订稿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确认或批准， 预案修订稿所述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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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与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

根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修订预案无需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预案的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预案章节 章节内容 修订情况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1、更新了本次发行的审批情况

2、更新了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情况

第一节 本次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概要

二、本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四、本次发行方案概要

1、更新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名称

2、更新了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情况

3、更新了本次发行的审批情况

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

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

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1、更新了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情况

2、更新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

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

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公司章程、股

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三、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

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

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更新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名称

第五节 本次发行摊薄即

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二、 对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提示

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

现有业务的关系， 以及公司从事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

面的储备情况

更新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名称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预案

修订稿” ）及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该预案修订稿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确认或批准， 预案修订稿所述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